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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955.htm （国发〔１９９６〕

３６号 １９９６年８月３１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

意见》，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

经济的发展，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必须坚

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生产、建设、流

通、消费等各个领域，都必须节约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千

方百计减少资源的占用与消耗。 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

一项重大的技术经济政策，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项

长远的战备方针，对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利用、多种途径、讲求实效

、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方针，遵循资源综合利用与企业

发展相结合，与污染防治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

努力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健

康发展。 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国务院： 《国

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

规定＞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５〕１１７号）下发以来，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一定的

成绩。但资源消耗高、利用率低，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程度低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现提

出以下意见： 一、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 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

括：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共生、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与

合理利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液）、废气、

余热、余压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对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和再生利用。《资源综合利

用目录》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联合发布，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 二、实行优惠政

策，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 享受优惠政策的

范围，按照《资源综合利用目录》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资

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文件：《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１９９４〕００１

号）、《关于继续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等实行增值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１９９６〕２０号）、《关于继

续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字〔１９９６〕２１号）、《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资源综合利用、仓储设施”税目税率注释的通

知》（国税发〔１９９４〕００８号）等。国家将进一步研

究、制订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的价格、投资、财政、信贷等其

他优惠政策。企业从有关优惠政策中获得的减免税（费）款

，要专项用于资源综合利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对企业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应重点扶持，优先立项，银行根据信贷政策

，在安排贷款上给予积极支持。要加强对资源综合利用奖金

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

理利用，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一）在矿产资源勘查和



开采中，对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共生、伴生矿必须统一规划

，综合勘探、评价、开采、利用。地质勘查部门在地质勘探

报告中应有资源综合利用章（节）；矿山设计部门在确定主

采矿种开采方案的同时，应提出可行的共生、伴生矿回收利

用方案。 （二）建设项目中的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应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凡具备综合利用条件的

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均应有资

源综合利用内容，无资源综合利用内容的，有关部门不予审

批。 （三）企业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应积极开展综合

利用，不具备利用条件的，应支持其他单位开展综合利用，

并以利用废物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装运补助费。提供可利用废

物的企业与利用废物的企业之间应当签定长期的供需合同，

并严格履行合同。对未经加工或废弃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

提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不得向利用废物的企业收取费用；对

经过加工的工业固体废物，提供可利用废物的企业可根据加

工成本和质量，按照利用废物的企业利益大于提供可利用废

物的企业利益的原则，向利用废物的企业收取一定费用。 （

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从建筑设计标准、施工规范和要求

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利用废物生产新型建筑墙体材料的推广

工作。在距粉煤灰、煤矸石堆存场地２０公里范围内不准新

建、扩建实心粘土砖厂；凡有条件的，已建的实心粘土砖厂

等建材企业，必须掺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煤矸石；筑路、

筑坝、筑港工程，必须掺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 （五）各工

业主管部门应制订本行业的用水标准定额和节水规划，采取

循环用水和一水多用，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水资源短缺地

区，要严格限制高耗水工业的发展。对新建高耗水项目，在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必须有用水专项论证。 四、采取措施，支

持综合利用电厂生产电力、热力 凡利用余热、余压、城市垃

圾和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燃料及煤层气生产电力、热力的

企业（以下简称综合利用电厂），其单机容量在５００千瓦

以上，符合并网调度条件的，电力部门都应允许并网，签订

并网协议，对并网的机组免交小火电上网配套费，并在核定

的上网电量内优先购买。 综合利用电厂的上网电价，原则上

按同网同质同价的原则确定，有条件的可实行峰谷电价；因

成本过高等特殊情况不能执行同网同质同价原则的，可以实

行个别定价，由综合利用电厂商电网经营企业提出方案，按

国家有关规定报省级以上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电网购入

综合利用电厂电量所发生的购电费用可计入成本，作为电网

销售电价调整的基础。综合利用电厂与电网互供电量在同一

计量点的，可以实行电量按月互抵结算。综合利用电厂所发

电力，不纳入国家分配计划，可以在内部调剂使用，电力部

门不得扣减电网供应给该企业的电力电量计划指标。 装机容

量在１．２万千瓦以下（含１．２万千瓦）的综合利用电厂

，不参加电网调峰；装机容量在１．２万千瓦以上的综合利

用电厂，可安排一定的调峰容量，允许高峰满发，但低谷时

发电负荷不得低于发电设备额定功率的８５％。 五、严格管

理，搞好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企业应建立废旧物资回

收利用和修旧利废制度，对本企业不能利用的废旧物资，应

积极向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交售。废旧物资回收企业要改进收

购办法，积极组织收购，有条件的，应实行分类加工。 凡经

营回收和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企业，必须经所在地人民政

府指定的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并发给统一印制的审核证明后，



向公安部门申报核发特种待业许可证，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发营业执照，方可从事指定经营品种范围内的生产性废

旧金属回收和加工业务。在铁路、矿区、油田、港口、机场

、施工工地、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均不得设

点收购废旧金属。禁止个体经营者从事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和加工业务，各地人民政府要立即取缔现有个体经营者从事

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加工业务。公安机关要以经营回收

废旧物资的企业依法加强监督。 严禁将报废汽车和明令淘汰

的机电设备转移到农村和乡镇企业使用。凡国家规定不允许

经营回收报废汽车的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回收报废汽车。车

辆运行监督管理部门要对机动车辆的轮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并督促车辆使用单位适时翻新旧轮胎。 六、加快立法步伐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一）各地区

、各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制

定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规范化、法制化

。 （二）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待业

标准或地方标准组织生产。对没有上述标准的产品，必须制

订企业标准。 （三）逐步建立资源综合利用基本资料统计制

度。企业应定期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有关资源综合利用方面

的统计资料。 （四）加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申报审核工作。

有关部门要加强项目审核管理，落实国家优惠政策，防止骗

取税收优惠。 （五）建立资源综合利用奖罚制度。对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反有关规定的给

予处罚。对企业有下列情形的，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 １、有条件利用废物而不利用的，或者不利用又不支持其

他企业利用的； ２、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废物综合利用合同



的以及随意中断供应关系的； ３、不按规定报送有关资料的

； ４、违反规定收费或变相收费的。 七、依靠科技进步，提

高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 实行有利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开发

和推广的技术经济政策，不定期发布国家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导向目录。重大的资源综合利用科研与技术开发课题要纳入

国家或地方的科技攻关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对有广泛应用

前景的成熟技术应积极安排示范工程，逐步实现产业化；适

当引进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组织科

技力量消化吸收和创新；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开展技术咨

询和信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转让和推广应用。 本意见由

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

门组织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可根据本意见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以上意见，如

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一九九六年八月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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